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茲因 

被繼承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國民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於民國 

___ 年 ___ 月 ___ 日死亡，其於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所持有之

會員帳戶（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點數涉及繼承事宜，立切結書人特此聲明並保

證如下： 

一、立切結書人聲明其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之一，並已依法取得其他全體繼承人之同意
或授權，由立切結書人單獨承受、領受及管理被繼承人於貴公司所持有之全部點數及其
相關權益。 

二、立切結書人同意並確認貴公司得依立切結書人所提出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申請資料，將被
繼承人所持有之全部點數移轉至立切結書人指定之帳號或名下。 

三、立切結書人並確認貴公司無須就其他繼承人之權利狀態、繼承比例、遺產分割內容或相
關法律關係進行實質審查。 

四、立切結書人保證所提供予貴公司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死亡證明書、身分證）均屬真實無
訛。如有虛偽不實、隱匿或冒用情事，立切結書人願負一切偽造文書及詐欺等刑事與民

事賠償責任。 
如因下列情事之一而衍生任何爭議、訴訟、仲裁、行政處分、稅務問題、損害賠償責任
或其他法律責任者： 
(一)繼承權存在爭議。 
(二)其他繼承人主張權利。 
(三)遺囑效力爭議。 
(四)遺產分割爭議。 
(五)繼承程序瑕疵。 
(六)立切結書人所提供文件、資料或聲明不實。 

(七)其他因點數繼承、移轉、領受或使用所衍生之一切法律關係。 
均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責處理及承擔，概與貴公司無涉。 

五、立切結書人同意貴公司依本切結書及相關申請文件辦理點數移轉程序後，即視為已善盡
相關義務。 

六、倘因立切結書人之申請或前述第四條之爭議，致貴公司遭受任何第三人請求、訴訟、仲
裁、行政調查、行政處分，而受有律師費、訴訟費用或其他相關損害時，立切結書人應
負責使貴公司免受損害，並賠償貴公司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及費用。 

七、立切結書人確認已詳閱本切結書全部內容，充分理解其法律效果，並願依誠信原則履行
本切結書所載各項義務。 

八、因本切結書或點數繼承事宜所生之任何爭議，立切結書人同意以貴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立切結書人：＿＿＿＿＿＿＿＿＿（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